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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132 号 

 

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年 2月 8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

告》称，拟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”）为你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及内控审计

机构。变更原因为，你公司原 2021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大信会计师事务所”）受天津

疫情防控及隔离政策影响无法进场开展天津地区审计工作；加之大信

会计师事务所人员安排紧张，内部无法协调足够的审计资源，满足其

关于首次承接上市公司的现场工作量要求，无法按期完成你公司 2021

年度审计工作，经与你公司协商终止 2021年度审计业务。2021年 10

月 26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》显示，

鉴于你公司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”）合约到期，且

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多年为你公司提供审计服务，根据

国资管理相关要求，你公司通过公开招标形式拟选聘大信会计师事务

所担任你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。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关注，请你

公司就下列问题进行说明： 

1．请你公司具体说明两次变更年审会计师的原因，是否做好前

后任会计师沟通工作，你公司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、大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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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师事务所就年报审计相关事项是否存在重大分歧。请独立董事就本

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原因进行核查，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原因

或事项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，是否存在公司购买审计意见的情形。 

2．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核实并披露，自受聘公司年审会计师以

来开展的相关审计工作和进展，无法按期完成你公司 2021年度审计

工作的原因，是否存在因审计范围受限、对会计处理存在分歧等争议

事项导致主动请辞情形，与你公司就受聘和辞任事项的沟通过程和内

容，说明在短期内接受又辞任公司年审会计师的具体原因、前期受聘

是否审慎。 

3．你公司 2021年年报预约披露时间为 2022年 4月 13日，本次

改聘审计机构还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请补充说明中审亚太会计

师事务所对你公司 2021年年报审计的具体时间和人员安排、审计计

划、对重点审计风险领域的了解情况及拟实施的审计程序，是否有充

分时间保证年审项目的顺利开展及关键审计程序的充分执行，相关审

计、复核计划是否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有关规定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2月 11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

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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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2月 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